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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恶制恶”不可取
近期一则恐怖车贴对付远光的

新闻引发了网友的关注。部分车主
把脸色煞白、吐着鲜红舌头的鬼脸
等恐怖车贴贴在汽车后挡风玻璃
上。一旦后方车辆使用远光灯，鬼
脸能吓人一跳。

令人生厌的远光灯如何破？恐
怖车贴再次来袭，而且据说“卖的很
火”。夜间行车，乱用远光灯，会对前
车以及对向来车造成干扰，极有可能
引发交通事故，因此，对这种不文明
行为，车主们是“深恶痛绝”。在此情
形下，利用恐怖车贴来“惩罚”后方司
机看似合情合理，然而，在这种意外

惊吓中，也极易引发交通事故，从这
个角度看，使用恐怖车贴与乱用远光
灯同样危险。要知道，别人的不文明
行为不应成为自己不文明的借口。
让恐怖车贴远离我们，需要广大车主
们合理使用远光灯、文明驾驶，在一
个普遍文明的环境中，恐怖车贴自然
就没了市场。这正是：

远光灯乱惹人厌，
恐怖车贴卖得欢；
以恶制恶难生效，
你文我明各自安。

（图/陶小莫 文/张成林）

当前，各地大力推进精准扶贫，
许多贫困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但记者采访发现，仍有一些贫困村在
落实扶贫政策时“撒芝麻盐”，致使精
准扶贫的政策效力被大大稀释。

记者在山西的一个贫困村遇到
这样一件事。去年村里用扶贫资金
买了一批扶贫羊，本打算分给贫困
户，让他们养羊脱贫。但村干部生
怕分配不公引发矛盾，干脆全村每
人分一只，剩下的又 6 人合分一只。
结果仅大半年时间，这些羊就被村
民们卖了一多半，没起到预期扶贫
效果。

当地扶贫干部则对此见惯不怪，表
示“这在基层并不新鲜，不这样搞村里
矛盾太大，弄不好政策会推行不下
去”。为了把政策推下去，就搞“撒芝麻
盐”，让全村不分贫富地吃大锅饭。如
此这般政策倒是推下去了，效果何在？

这些干部看似在认真推进政策，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推卸责任。类
似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在一些贫
困村，各项脱贫政策逐一落实，但贫
困户的帽子就是摘不掉。问题不是

出在农民身上，而是出在基层干部的
状态和作风上。正是因为少数基层
干部怕惹麻烦、闹矛盾、怕被群众举
报，精准扶贫好搞就搞，不好搞就变
通、逃避。这种作风和方法不改变，
不仅会使精准扶贫的效果大打折扣，
还会让贫困群众对好政策心生误解。

政策有刚性，执行绝不能搞变
通。当前，多数基层干部不辞辛苦，
千方百计为群众脱贫奋力攻坚；很多
贫困村严格把扶贫资金花在贫困户
身上，并没有引发多大矛盾，更没有
出现政策执行不下去。相比“撒芝麻
盐”的做法，这才应该成为精准扶贫
的主流。

精准扶贫事关 2020 年全国贫困
人口如期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目标的实现，容不得半点马虎。基层
干部既然知道精准扶贫的“绊脚石”
在 哪 儿 ，就 该 迎 难 而 上 ，坚 决“ 清
障”。当前，尤其需要从干部状态和
作风抓起，建立一支敢于担当、积极
作为、善啃骨头的基层扶贫队伍。对
那些不担当、不作为的干部应坚决予
以问责，让精准扶贫的压力真正转化
为基层干部的动力，充分发挥出脱贫
攻坚的“领头雁”作用。 （吕梦琦）

落实扶贫政策不能“撒芝麻盐”
@人民日报：更喜欢硬气起来的

消协。先是枪挑三星，如今刀切苹
果，中消协火力全开，越来越有战斗
力。身为消费者的娘家人，替消费者
撑腰，捍卫其合法权益，本是题中应
有之义。人们喜欢硬气一点的消
协。多刷“存在感”，则能凸显自身价
值；敢“叫板”企业巨头，就更能赢得
尊重。

@中国青年报：“入园费比房贷
贵”有违教育公益性。入园费高，当
然不能全怪民办幼儿园。如果不能
通过办幼儿园获益，谁还愿意投资幼
儿园？但是，教育具有天然的公益属
性，应按长线产业对待。当然，我们
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民营资本的良心
发现，而要想办法从外部推动入园费
回归合理。

@人民日报：上了中介当，维权
咋这么难？一些“黑中介”，往往违
反行业监管法律法规和合同法上的
义务，坑租房者。住建、物价、工商
等部门对房地产中介的经营活动各
有监管职责，但在监管不衔接的地
方存在着监管盲区，有些部门还存
在一些懈怠。

（张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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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排污
尴尬了谁
■ 夏振彬

日前，海口市环保局通报了两起环境违法案例，
分别为海南热带花卉发展有限公司违反“三同时”制
度、桂林洋污水处理厂废水超标排放。目前，海口
市环保局已向两家企业下发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在两起案例中，桂林洋污水处理厂堪称
“实力抢镜”，已经多次曝光。一家污水处理厂
竟然成了污染源，不仅负责污水的收集，还负
责排放，不仅是污染的处理者，还是污染的“贡
献者”，身兼多“职”，也是蛮拼的！

应该说，企业排污早已是我们熟悉的“敌
人”，但污水处理厂“带头”排污还是让人无法接
受。它们作为污水的集散地，身负重任，也被寄
予厚望，却成为环境违法的“常客”，考虑到排污的

“体量”，其危害和影响不言而喻。那么，怎么办？
首先，当然要升级监管。当前针对环境违

法行为，“零容忍”、出重拳的声音不绝于耳。然
而从桂林洋污水处理厂的处理来看，相关处罚
还是太轻了。根据报道，该污水处理厂被处以
2.67万元罚款。2.6万元，企业明显感觉不到“肉
疼”。参照其他地方的案例，今年10月，兰州一
家污水处理厂因超标排放被重罚836万元；去年
秦皇岛一家污水处理公司甚至收到了1299.32
万元的“天价罚单”。因此，考虑污水处理厂的
特殊性，不妨从严、从重处罚，不定期“回头看”，
时不时“回马枪”，真正让企业有痛感。

当然，一罚了之还明显不够。从媒体报道的
案例来看，不少污水处理厂“同病相怜”，熟悉的
情节在各地上演，并且重复上演，而监管并不能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很多污水处
理厂当初设计标准低、规模小，哪怕竭尽所能，处
理之后都还是不能达标的脏水。所以问题的关
键是，既然处理厂已经不能胜任自身使命，怎么
还能“顽强”地服务于污水处理工作？如果还要
继续存在，那何时、谁来进行升级改造？

近年来，有关污水处理厂成为“排污大户”
的新闻屡见报端。应该说，桂林洋污水处理厂

“屡教不改”的尴尬，也反映了当前很多污水处
理厂的通病。对于它们的环境违法行为，在监
管的“猫鼠游戏”之外，如何根据实际情况加以
改造，升级设备、改进工艺，让其处理能力满足
现实要求，这应该才是问题的“牛鼻子”。

■ 袁锋

海南岛湿地总面积32万公顷，其
中，自然湿地面积 24.20 万公顷，占
75.63% ，人 工 湿 地 7.80 万 公 顷 ，占
24.37%。目前，全省已建立各级以湿
地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对象的自然
保护区25处，但保护体系空缺、监测
力量薄弱、法律法规不完善等成为亟
待突破的瓶颈。（11月15日《海南日
报》）

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鹦鹉洲”到“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
白苹洲”，古往今来，无尽的诗词歌
赋与湿地联系在一起，足见湿地与
人类生活的密切关系，以及与之相
伴而来的审美与艺术启迪。有“地
球之肾”之称的湿地，具有多种独特
功能，它不仅为人类提供大量食物、
原料和水资源，而且在维持生态平
衡、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珍稀物种
资源以及涵养水源、降解污染、调节
气候等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海南
是拥有最多样化最丰富湿地类型的
地区之一，又是中国重要的生物多
样性保护区域，然而，与湿地朝夕相
处的我们，对它的了解却称得上肤

浅。若非专家提醒，很多人可能并
不知晓，自然湿地是海南省最重要
的自然“资本”之一，而且海南岛自然
湿地是中国湿地的天然博物馆，有河
流、沼泽、海滨湿地三大类型。显而
易见，对一件事物的深入了解是对其
开展科学保护开发的前提。海南的
湿地之于大部分人，如同家有无价
宝物却不自知，基于这样的认识状
况，又怎能指望我们珍贵的湿地资
源得到恰当合理的保护利用呢。

令人焦虑的是，在海南，部分湿
地受到盐碱化、围垦、工农业和生活
垃圾、废水污染的威胁，一些开发建
设项目及生产对湿地资源造成破坏，

湿地面积目前呈缩减状态。有专家
认为，海南湿地保护与国内做得好的
地区相比已远远落后，这已成为我省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当务
之急。湿地保护是专业性极强的科
学工作，而且其研究和理念还处于不
断变化之中，容不得想当然、拍脑袋，
违背自然法则和科学规律。我国个
别地方曾经满怀豪情进行的围垦活
动，当时是开发粮仓的壮举，而实践
却发现造成了湿地资源的破坏。只
有尊重科学，顺应自然，才能避免惨
痛的教训。

缺乏科学的规划与保护，是我
省湿地保护面临的困境。为此，我

们需借鉴杭州西溪湿地等城市湿地
保护的经验与做法，进一步加强湿
地保护管理立法，尽快做好湿地保
护规划，完善与国家法律法规相配
套的地方湿地资源保护的法律体
系，使湿地保护工作有法可依；加大
湿地保护的执法力度，严惩各种违
法和破坏湿地行为；结合“多规合
一”工作，由各市县对各自辖区内的
湿地资源划定生态红线，进行严格
保护，建立重点湿地监测网络；同
时，继续加强对保护区湿地资源的
保护工作力度。只有多管齐下，刚
性执行，才能让湿地重现光彩，让出
没其间的鸟兽更加怡然。

让“湿地天然博物馆”重现光彩


